
法規名稱：(廢)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臺北市補充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8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7日臺北市政府（108）府都服字第 10830696161號令發布廢止

；並自 108年 8月 8日生效

一、本規定依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二、委員會成立要件如下：

    （一）國民住宅社區（以下簡稱國宅社區）住戶進住總戶數達二分之一以上時，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發展局）應輔導住戶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委員會）。

    （二）前款住戶進住未達總戶數二分之一，但已達三分之一且該國宅社區受理進住達六

          個月以上時，發展局得輔導住戶成立委員會，於住戶進住達三分之二時，並得辦

          理改選。

    （三）發展局辦理前項改選作業，得重新核定推選區及應選委員名額，其任期至原委員

          會任期屆滿為止。

    （四）第二款委員會改選後，原委員會之委員身分自發展局公告新委員名單及任期之日

          起，當然解任。

三、分區成立委員會之條件、方式如下：

    （一）同一國宅社區領有不同使用執照，經該使用執照基地三分之二以上區分所有權人

          連署同意，得分區成立委員會。

    （二）住宅與辦公、商場混合使用，其辦公、商場之出入口各自獨立之國宅社區，如辦

          公、商場總計之樓地板面積占全社區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時，各該幢內之辦

          公、商場部分，得就該幢或結合他幢內之辦公、商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

          二以上之連署同意，以該辦公、商場部分成立管理委員會。

    （三）前二款連署書，應由連署發起人報請發展局公告十五日，公告期限屆滿無人表示

          異議者，發展局應即公告連署成立；公告期間有利害關係人認連署書有疑義時，

          發展局應即辦理查符，以連署人已明確表達同意分區者為連署有效人數之計算；

          連署人於查符期間有表示不一致之情形，以向發展局所表達之最後意思為準。

    （四）連署人資格或連署人數不足等之欠缺，連署發起人應於發展局第一次通知日起三

          十日內補正，逾期不受理。連署發起人補正後，仍有連署人資格不符或連署人數

          欠缺之情事者，發展局得通知連署發起人於該次通知日起十五日內再補正，逾期

          未補正或再補正後仍有連署人資格不符或連署人數欠缺之情事者，發展局得將分

          區成立委員會之提案退還連署發起人，並公告連署分區不成立。



    （五）連署成立後，連署發起人應即與原委員會主任委員就共用部分劃分管理維護範圍

          、公共水電費分攤比例、國宅售價百分之二．五提撥款或維修補助款、管維費、

          公共設施（備）收益等如何收取、分配之有關權責協商確定，並經原委員會決議

          通過，經公告該國宅社區七日以上，無國宅社區二分之一以上住戶以書面表達異

          議，再於分區委員會成立後依協議內容辦理交接。

    （六）原委員會主任委員如拒絕與連署發起人協商前款事項，或協商逾三個月無法達成

          ，經當事人一方申請，由發展局邀約雙方協商，如經二次協商，仍然無法達成協

          議，發展局應即辦理分區委員會之委員推選，並由新成立之委員會繼續與原委員

          會協商前款事項。

    （七）第一款、第二款分區不成立者，於發展局公告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再為

          連署或申請成立分區委員會。

    （八）新成立之分區委員會名稱應與原委員會區別，並得建議原委員會變更名稱，原委

          員會應於委員會議中決議是否變更，並將決議結果向發展局報備。

四、委員任期、資格規定如下：

    （一）委員會委員名額由發展局依各國宅社區情況核定並公告之。各屆委員會委員之任

          期二年，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委員於任期開始後辭職、解任、解除委員資格等

          情事，視為已屆一任。

    （二）委員會委員之推選人及候選人資格為該國宅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其年滿二十歲

          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家屬，每戶以一人為限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1.未設籍於本國宅社區者。

          2.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3.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4.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5.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回復者。

          6.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者。

          7.委員會組織章程中規定不得擔任委員之限制，且該組織章程報經發展局核定同

            意者。

    （三）本市租售國民住宅之承租人、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之商業、服務設施使用人、其

          年滿二十歲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家屬，亦得為委員。但不得擔任主

          任委員。

    （四）前款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為法人或機關團體者，亦同。

    （五）委員當選後，發現有第二款所列各款之一時，當然解任。

五、委員會應於各屆委員會任期屆滿前六十日辦理改選，因故無法於任期屆滿前完成改選，



    得經發展局同意延長任期。

    委員身分於委員會任期屆滿時，或依前項規定同意延長任期之期間屆滿時，當然解任。

六、發展局或委員會依下列規定辦理住戶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一）推選時間、地點、應選委員及候補委員名額、推選人名冊及推選選區之劃分，應

          公告十日以上。推選人名冊有異動時應通知發展局或委員會辦理異動登記。

    （二）依推選區編造推選人名冊並印製選票。

    （三）選票之發給應憑推選人國民身分證、印章，經核名冊無訛後行之。

    （四）單一推選區推選人投票人數未達該區推選人數二分之一時，應另定期重新推選，

          但第三次及其後之推選，投票人數已達該區推選人數五分之一，雖未達該區推選

          人數二分之一，該區推選仍有效成立。同一國宅社區於選出應選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時即可成立委員會。

    （五）投票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六）各推選區以得票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委員，得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候補委

          員依各推選區得票數多寡編造候補順位。

    （七）推選人得以書面委託設籍於同一推選區內具有行為能力之一人代理行使推選權，

          每一受委託人以代理一戶為限。

七、委員出缺時由該推選區候補委員依順位遞補。無候補委員者，發展局或委員會得依第六

    點規定辦理補選，其任期以補足原委員所遺之任期為限，並視為已屆一任。

八、委員會應確認委員資格，並於委員選出後十日內將委員當選名單函報發展局，發展局於

    形式審查後，應即准予備查。

    發展局或新選出之委員會應另定期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互選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因

    故出缺補選時，亦同。

    前項主任委員之選舉及補選，應有當選委員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得票數達出席委員過半

    數者為當選。無人當選時，應再次投票，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

    決定。

    應出席委員不足，致無法依前項規定選出主任委員已達二次者，第三次選舉則以得票數

    較多者為當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不適用前項出席委員人數之限制。

    主任委員之罷免，應於就任滿九十日後，經當選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罷免連署或於委員

    會議中，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罷免之。

九、委員會組織應依下列規定設立之：

    （一）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務，對外代表委員會。

    （二）委員會置總幹事一人，由主任委員遴選，經委員會決議通過後聘任之，以協助主

          任委員。



    （三）視實際情況設幹事若干人，分組辦事。

    （四）委員會得另規劃職務類別，設置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具有特定職務別之委員。

          主任委員、委員、總幹事、幹事等，均應依委員會之決議執行會務。

十、委員會應訂定組織章程並報請發展局核定。修正時，亦同。

十一、委員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議決。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得指定代理委

      員代理之；未指定代理委員時，得由委員自行推選、或由發展局指定委員代理之或逕

      為召集之。

      國宅社區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請求召開委員會會

      議，或主任委員認有必要時，主任委員應儘速召集臨時委員會會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會議及臨時委員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委員任期內累計

      達六次不出席委員會會議及臨時委員會會議，得經委員會決議及臨時委員會決議報請

      發展局解除其委員資格。

      前項情形致未達法定出席人數無法召開或決議時，發展局得依委員會相關會議紀錄，

      將委員出席情況公告本國宅社區住戶周知，並得逕依職權解除其委員資格。

      機關團體當選委員，應指定代表人行使職務，其代表人有更換時，應通知委員會。

十二、委員會會議及臨時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於會後七日內公告國宅社

      區並報請發展局備查。

      委員會所做之決議如影響國宅社區多數住戶權益時，發展局得要求委員會重新公告會

      議紀錄，七日內如無該國宅社區三分之一以上住戶以書面連署異議時，委員會始得予

      以執行。

十三、委員會經發展局之委託，得辦理下列事務：

      （一）國宅社區公用部分及社區設施（備）之檢修、維護事項。

      （二）國宅社區公共空間及四周環境之美化、清潔、維護事項。

      （三）國宅社區地下室、停車場及專用污水處理場之營運及管理維護。

      （四）國宅社區住戶應繳管理費之收取及催繳。

      （五）委員會委員之改選、補選。

      （六）有關公共安全與秩序之宣導。

      （七）推動守望相助、敦親睦鄰及辦理國宅社區文康休閒等公益活動。

      （八）其他有關協助國宅社區管理維護事項。

      發展局或委員會為執行國宅社區管理維護工作，得依下列規定僱用助理管理員、維護

      人員或清潔人員：

      （一）國宅社區未滿二百戶者，置助理管理員、維護人員或清潔人員一至二人；二百



            戶以上，未滿三百戶者，置助理管理員、維護人員或清潔人員二至三人。

      （二）國宅社區在三百戶以上者，每增加三百戶（一百五十戶以上者以三百戶計）增

            置助理管理員一至二人，每增加一百五十戶（七十五戶以上者以一百五十戶計

            ）者，增置維護或清潔人員一至二人。

十四、委員會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報舉發依法處理：

      （一）國宅社區內違章建築、違規使用或占用公共設施、場所或放流污水、廢氣或棄

            置垃圾。

      （二）國宅社區內違規停車、攤販、任意懸掛、張貼廣告物。

十五、委員會應將組織章程、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委員會保管之文書檔案、財產清冊、經費

      收支等簿冊，備置於委員會辦公室。

      前項相關簿冊，於各屆委員會依法改選後六十日內，併同應移交之財產移交予次屆委

      員會。

      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或影印第一項相關簿冊，委員會不得拒絕。

十六、委員經其推選區二分之一以上推選人之罷免連署，得由罷免發起人或委員會報經發展

      局查符後，公告解除其委員資格，其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無候補委員遞補時，得依

      第六點規定辦理補選。

      前項查符以連署人已明確表達罷免意思者為連署有效人數之計算；連署人於查符期間

      有表示不一致之情形，以向發展局所表達之最後表示為準。

      連署人資格或連署人數不足等之欠缺，罷免發起人應於發展局通知日起三十日內補正

      ，逾期不受理。罷免發起人補正後，仍有連署人資格不符或連署人數欠缺之情事者，

      發展局得通知罷免發起人於該次通知日起十五日內再補正，逾期未補正或再補正後仍

      有連署人資格不符或連署人數欠缺之情事者，發展局得將罷免案退還罷免發起人，並

      公告罷免案不成立。

      罷免案不成立者，自發展局公告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就同一委員再為連署罷

      免。

      第一項委員之遞補、補選，以補足該屆任期為止，並視為已屆一任。

十七、委員會圖記之規格與式樣，由發展局參照印信條例有關規定製作發給之。

十八、委員會有怠忽任務、妨害公益、違反法令及本規定之情事，發展局得定期限令其改善

      ；未於期限內改善者，得令其改選，必要時，並得逕行辦理改選。


